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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3年全旗中小学国情、旗情暨
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活动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旗中小学开展国情、旗情暨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活动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活动目的
通过红色文化教育，加强党史国情旗情教育，推进红色基因传承，坚定理想信念；通过绿色文化教育，倡导亲近自然与科学，积极保护环境，建设绿色家园；通过传统文化教育，引导学生发

扬优秀传统文化，汲取传统文化力量，促进身心健康成长。
二、活动时间
2023年5月至6月。
三、活动对象
全旗中小学学生和教师。
四、活动内容
各中小学要结合实际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“学习新思想，做好接班人”主题，遵循学生教育规律，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的红色教育活动，重点组织开展好以下四项活动：
“传承红色基因，争做时代新人”教育实践活动
各中小学要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题，依托思政课主渠道，上好红色文化课，推进红色文化进课堂、进头脑，通过主题班会、知识竞赛、红色诵读、红色故事我来讲、爱国主义歌曲传唱、红色剧表演、“追寻红色足迹”研学实践等形式，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、国情旗情学习，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，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
（二）“走进绿色自然，科技创客未来”教育实践活动
各中小学要落实“双减”政策和劳动教育相关要求，要“走出去”，引导学生走进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、劳动实践教育基地、校外教育场馆等，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，围绕学生感兴趣的自然科学课题，在大自然中开展劳动教育探索和体验，通过自然实验、标本制作、春游、亲子游等形式，培养学生对自然充满热爱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知自然与生命的力量，感受大自然与科学碰撞的魅力，培养学生追求真知、勤于思考、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。
（三）“寻访民俗文化，体验传统艺术魅力”教育实践活动
各中小学要充分挖掘当地民俗文化遗产资源，组织学生走进民俗博物馆、探访民俗文化遗迹、民俗采风、寻访民间艺人、收集民间故事等形式，引导学生在走读中寻访、发现、体验当地非物质文化的魅力，传承中华文明。
（四）“红色宣讲进校园 共筑青春强国梦”宣讲活动
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，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，更加坚定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的决心，树立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信心。由乌审旗委党校老师为全旗中小学师生做国情、旗情暨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宣讲。
五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开展国情、旗情暨传统教育活动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落实“双减”政策的具体举措、做好德育工作的重要抓手，各中小学要高度重视，认识学生党史教育、国情教育、旗情教育、生态文明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。 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广泛参与。各中小学要积极整合资源、统筹协调，制定活动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，并依托有效载体，创新活动手段，积极推动活动开展，让学生在活动中有收获、有成长。认真做好成果评选和展示工作，及时总结一批教育理念先进、学生参与面广、活动形式新颖、教育效果好的活动项目，形成可持续开展的德育活动品牌。
（三）宣讲老师进校园安排时间初步定于5月9日至6月10日，各中小学尽快与旗教体局关工委联系，以便安排宣讲老师及此项活动的时间顺序。
（联系人：杨广爱，联系电话：139477058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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